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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基本法權威性
第一階段的政改諮詢已結束，在政改諮詢專責三人

組和特區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
諮詢期間，有關官員出席了數百場諮詢會，向香港各
界人士廣泛宣傳基本法，特別是基本法第45條，使廣
大市民進一步明白行政長官普選一定要符合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接下來，政改三人組的工作
將更為艱巨和繁重，要仔細處理十多萬份意見書，歸
納整理後再向行政長官匯報，啟動政改「五部曲」。
特區政府還需設計出符合法律規定的諮詢方案，以便
啟動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第二階段政改諮詢的核心
精神，依然是捍衛基本法的權威性，只有基本法才是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重要保障。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第二階段諮詢將會摒棄違

法的方案。也就是說，所謂的「三軌提名」和「公民提名」
方案都不會在第二階段的諮詢方案中出現。如果某些人依
然堅持違法的「三軌提名」和「公民提名」， 將是搬起
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會使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的美好願望付之東流。正所謂，「吹滅別人的燈，會燒
掉自己鬍子」，這些堅持「三軌提名」和「公民提名」的
人，是以自己的私慾私利、政治野心和非法行為來掠取香
港廣大市民的政治權利，必定會受到大多數民意的唾棄。
須知香港是700萬人的香港，絕不允許一小撮別有用心的
人搗亂和破壞。

事實上，「公民提名」根本得不到香港廣大市民的
支持。有傳媒最近委託港大進行的民調顯示，過半數
市民支持由提名委員會揀選行政長官候選人，避免與
中央對抗的人任行政長官候選人。基本法第45條規定
了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委會提名，以保障均衡參與，

這可確保選出一位不會與中央對抗的行政長官。因
此，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應該聚焦商討提名委員會的
產生辦法和具體細節，如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人數等
等，大家有商有量，以大局為重，少數服從多數，這
才符合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利益和願望。

依法處理違法「佔中」行動
眾所周知，中央一直支持香港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

選，既表現出極大的開明、開通態度，也展現了莫大的包
容胸襟。某些人因為其「公民提名」的方案不得人心，企
圖以「佔中」來要脅中央，逼中央讓步，那是天方夜譚，
癡心妄想。「佔中」行動猶如老師升不上主任，就煽惑學
生「佔馬路」，這不僅是無理取鬧，而且公然犯法。「佔
中」倡議者知法犯法，更是罪上加罪。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任何人以違法的行為侵犯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
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坑害香港下一代，中央一定不會
坐視不理，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一定會支持特區政府對「佔
中」行動依法辦事！

其實，愛國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徵。民族不團結，
社會不穩定，人人都會受害，類似教訓不勝枚舉，從
非洲、東歐乃至鄰近的菲律賓、泰國所發生的亂象，
都證明了這一點。若果連基本的治安和人身安全都無
法保障，沒有國，哪有家？！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古聖
賢「有國才有家」的哲學思想寓意深遠，沒有國家提
供一個安全和平的環境，社會便會陷入混亂和罪惡，
人民便不可能有安居樂業可言。

香港有小部分人開
口國際準則，閉口普
世價值，以為這樣就
可以不要自己的國
家，不讀自己的歷
史，甚至將愛國視為
洪水猛獸。試想想，
沒有了自己文化和歷史的傳承，不就等於沒有了民族
的根？不就等於沒有了自己？這是一個值得大家深刻
反思的問題。香港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既是一段屈辱的
歷史，也是一個沉痛的教訓，它時刻提醒中國人一定
要團結，一定要強大。

「全民公投」純屬鬧劇
說到底，廣大香港市民是明白這些道理的，也不願

意讓自己的普選權利被別有用心的人掠奪。希望沉默
的香港市民能伸張正義，為爭取自己合法的普選權利
站出來，勇敢地向「公民提名」說不！向「佔中」說
不！向所謂的6·22「全民電子公投」說不！事實上，
所謂的「全民公投」根本是一場製造「偽民意」的鬧
劇，有理智有理性的香港市民絕對不屑於參與。

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隨時而制。中央相信廣大港人
的智慧，港人也要以一向堅持的法治精神和務實態
度，探討和協商出一個合法合情合理並符合國家和香
港長遠利益的普選方案，讓全港市民一起走向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的康莊大道。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邁向政改大直路 鑄造歷史里程碑
魯迅先生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條路正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依法而

行，在求大同存小異之下，凝聚共識，才能探索出一條符合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地位和符合香港當前實際情況的普選大直路，才能成為香港政制發展的里程碑。中央領導人

多次強調支持香港在2017年實現普選，但普選制度一定要符合三個標準。一是符合基本法

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二是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三是擔任行政長官的人士

一定要愛國愛港，不能和中央對抗。只有在這三個原則的前提下，香港才有可能在2017年

實現普選行政長官。

■高敬德

「佔中公投」為催谷投票率無所不用其極，先
有「佔中三子」五搬龍門，意圖製造「必勝」的
賽果；又有激進反對派及《蘋果日報》之流，大
力向溫和反對派施壓，指責他們不發動支持者投
票就是「出賣民主」，是「投降派」，將會在之
後的選舉中「付出慘痛的代價」。近日激進派又
有谷票新招，就是將「佔中公投」的投票率與七
一所謂圍堵特首辦行動掛鈎起來。
「學聯」日前就與多個激進組織商討，在七一

發起公民抗命行動，包括佔領馬路、圍堵特首辦
等。但是否實行，則要視乎「佔中公投」的投票
人數。「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表示，「若果
（「佔中公投」）10萬投票都無，真是要考慮巿
民對『公民提名』的支持有幾多」，並指這樣就
未必會在七一提早發起公民抗命，但如果有20
萬、30萬人投票，獲得的民意授權大，七一就有
可能行動，「有三十萬人支持就一定（發
動）。」「學聯」以「佔中公投」的投票率作為

圍堵特首辦的條件，目的顯然是要以激進行動來
催谷激進派支持者出來，確保「公投」有過10萬
人投票。
其實，以激進派過去的「公投」「成績」來

看，2010年公民黨、社民連的「五區公投」有
50萬人投票；2012年所謂的「民間選特首」計
劃也有20多萬人參與。「佔中」發起人已經在
「公投」勝負標準上一退再退，到現在只要有
10萬人投票也當作勝利(甚至連白票和棄權票都
計算在內)，加上投票安排上有不少可操作空
間，安全系數極高。但「佔中」發起人仍然要不
擇手段地谷票，反映的其實是他們的心虛膽怯，
知道主流民意對「佔中」的反感，對「公民提

名」的不認同，儘管已設下多重保險，也不能令
他們安心。
所以他們才要兩面出手，一方面全力綑綁溫和

派，迫他們動員支持者投票，李柱銘已經出聲向
民主黨施壓，要他們乖乖歸隊；另一方面就是要
爭取激進派支持者。「學聯」為谷票不惜提出如
果有二三十萬人投票，他們就會發動公民抗命行
動，圍堵特首辦。這種做法等於是在群鯊面前以
腥血吸引牠們瘋狂噬咬一樣。一旦成事，隨時引
發流血衝突，而圍堵特首辦更屬於刑事罪行，參
加者將要負上刑責，前途盡毀。「佔中」此舉不
過是向外界進一步表露其危害性，自絕於主流民
意。

「學聯」圍堵特首辦用心險惡 卓 偉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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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網站載：5月31日，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率
120餘名律師到公署參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表
示，法治是香港的軟實力，中央政府非常珍惜香港
的法治精神，會與特區政府共同維護香港的法治環
境，希望律師們發揮專業優勢，為國家和香港的發
展積極建言建策。

宋哲介紹外交新理念
宋哲當日做了題為「法治世界 法治中國 法治香
港」的主旨演講，以法治為主線，分析了當前國際
形勢，介紹了國家發展成就和外交新理念。

冀發揮專業優勢建言建策
他表示，法治是香港的軟實力，中央政府非常珍

惜香港的法治精神，會與特區共同維護香港的法治
環境。宋特派員希望律師們發揮專業優勢，為國家
和香港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
公署條法部回答了參訪律師關於菲律賓南海仲

裁案、國際公約適港等問題，並進行了深入交
流。

■上下圖：香港律師會到公署參訪。

湯家驊辦研討會 林鄭饒戈平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聯
同違法「佔中」行動，密謀透過「6.22」投票製
造支持「公民提名」的虛假民意。溫和反對派終
於反擊，首炮由「不代表公民黨」的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湯家驊以個人身份於周內主辦政改研討
會，更邀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禮及講話，饒
戈平內地著名法律學者演講。
湯家驊昨日在與傳媒茶敍時透露，將於周日舉
行的研討會分為兩節，一節主要邀請學者，包括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
平，及北大法律學者陳端洪等發表演講，第二節
則由政黨代表討論。他們已邀請了林鄭月娥擔任
主禮嘉賓及講話，並會有政府代表在場，負責記

錄研討會情況。

研提委會組成 冀促成各方接受方案
他表示，目前政改討論只集中在「公提」，完

全忽略了提名委員會組成的關鍵問題，周日舉行
的政改研討會，將集中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
式，希望令討論重回正軌，並強調自己並非與
「6.22投票」打對台，只希望引發社會對提委會
組成的討論，最終在互動改良下成為各方都可接
受的方案。
有政界人士向本報分析，林鄭月娥答允出席是

次研討會，並不代表特區政府接受「湯家驊方
案」，而是反映特區政府希望各界能夠回歸基本

法的法律框架下討論政改，不要再繼續糾纏在違
法的「公提」上，浪費時間。

高官表誠意 盼溫和派回歸憲制框架
有建制派人士則認為，政府高官願意撐場，

既表達誠意，也希望可向溫和派發放訊號，就
是只要回歸憲制框架，各方都可坐下來務實探
討。
據悉，其他溫和反對派亦正醞釀搭建發聲平

台，主事者就是早前高調脫離「真普聯」的民主
黨：該黨主席劉慧卿、黨員何俊仁及李永達已主
動約晤「13學者方案」倡議人之一的王于漸於周
五會面。

簡松年上周參加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主辦
的「慶回歸撐政改反佔中萬人盆菜宴」及

香港龍川同鄉會晚宴時，以律師身份向台下嘉賓
講述「佔中」的「三大禍害」，呼籲大家勸喻家
中青年不要以身試法，留下刑事案底，影響未來
留學及搵工。
簡松年表示，不少年輕人不知參加「佔中」的
法律責任，容易被「有心人」誤導，成為反對派
的政治工具而不自知。

留案底難申「良民證」阻移民升學
他指出，參與「佔中」觸犯法律有可能對年輕
人帶來「三大禍害」：第一、無法申請「良民
證」（即由香港警務處轄下發出的無犯罪紀錄證
明書），影響移民及海外升學。
簡松年表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日前表明，不
會向任何違法行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倘反
對派仍一意孤行「佔中」，將構成《公安條例》

下的非法集會罪，倘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
級罰款及監禁3年。
他續說，觸犯非法集會罪會留下刑事案底，

「一定拎唔到『良民證』。」他解釋，年輕人參
與非法集會，一般會判以社會服務令，對當事人
未來決定移民及海外升學，必受影響，「外國唔
會容許有案底的人去升學、就業。」
他又指，香港雖設有《罪犯自新條例》，即首
次被定罪但並未因此被判處監禁超過3個月或罰
款超過10,000元，倘3年內不再犯事可獲撤銷案
底，但由於警務處仍會永久保留有關紀錄，所以
「《自新條例》不適用於申請『良民證』」。

難考公僕大機構 抱憾終身
同時，有刑事罪行紀錄者也無法考取公務員、

大型機構等工作，對前途打擊極大。簡松年解
釋，政府一般不會聘有刑事案底的人，即使是法
定機構如醫療管理局等，甚至是大型私人機構，

獲聘機會也極低，「如果因為參加『佔中』而搞
到無晒前途，真係抱憾終身。」

投身專業界別「多數考唔到牌」
他強調，不少專業資格亦要求當事人有良好的

品格紀錄，包括律師、會計師等，指參加「佔
中」固然有可能被所屬界別吊銷牌照，而年輕人
將來想投身專業界別，亦勢受影響，「多數都考
唔到(牌)」。
簡松年呼籲，大家應勸喻家中青年不要以身試

法，多向子女灌輸「佔中」禍害，以免被反對派
誤導，「如果『佔中』真係發生，都唔好去中
環，費事被殺錯良民。」會上，不少年輕人對其
意見表示認同，部分人知道「佔中」原來影響移
民、升學及就業，紛紛對「佔中」「耍手擰
頭」，齊聲說不。

賠上前途毀一生
「佔中」三禍誤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違法「佔領中環」爭取所謂「真普

選」，企圖以「公民抗命」手段蒙騙港人，近期更積極向學生「埋手」。簡松年律

師行首席合夥人、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參與「佔

中」觸犯法律將對年輕人帶來「三大禍害」，包括無法申請「良民證」、無法考公

務員，也無法考取律師、會計師等專業資格，「大機構亦一律唔請」。簡松年擔

心，年輕人不清楚「佔中」禍害極深，隨時被「有心人」誤導，賠上大好前途而

「終身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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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年
：

■簡松年勸喻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毀前途，一定
要對「佔中」「耍手擰頭」說不。 資料圖片

自願撤銷選民登記
當局多方核實防冒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2014年選舉法例（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會上，多名委員較關注當局建
議自願要求撤銷登記的選民也應包括在「遭剔除者名單」內，擔心會
出現有人冒認選民取消其選民登記。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強調，當局會
循多方面核實撤銷申請，而已自願撤銷登記的選民也可隨時申請恢復
登記。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初步擬定，本月9日當局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文本，
並預料能於13日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